
 

 

鄂市监办竞争函〔2021〕26 号 

 

 

省市场监管局办公室转发《市场监管总局 

关于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推动高质量 

发展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市场监管局： 

现将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推动高质量

发展的通知》（国市监竞争发〔2021〕25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

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提高认识，细化方案。各地要认真组织学习，充分认识

反不正当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

系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。在严格贯彻落实总局《通知》

要求的基础上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细化工作方案，明确职责分工，

逐级落实具体目标任务，进一步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，规范公

平竞争市场秩序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激发市场主体竞争活力，

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确保“十四五”开好局、起好步。 

二、打防结合，强化执法。各地要针对行业发展特点和风险

防范重点，加强行政指导，研究制定切实有效措施，引导经营者

诚信守法、合规经营，帮扶企业创业创新、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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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为企业创新赋能增值。要按照《通知》所列整治重点，结合

实际，突出重点行业、重点区域、重点时段、重点人群，聚焦市

场主体、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难

点、堵点问题，加大执法力度，同时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合理确定

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业和领域。要严格依法行政，对不正当

竞争行为坚决依法查处，着力提升办案水平，保证案件办理质量，

切实规范市场竞争秩序。 

三、注重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各地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

纸、门户网站以及新媒体等平台，向社会广泛宣传《反不正当竞

争法》《反垄断法》《价格法》《禁止违法促销行为暂行规定》

等法律规章，指导经营者开展自查自纠，帮助消费者依法维权；

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，广开案源，鼓励

同行业经营者和相关公众对行业内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投诉举

报；要及时查办曝光一批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件，震慑不法企业和

违法分子，引导广大经营者合规竞争、合法经营。 

请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 5 月开始，于每月 22 日前将案件情

况统计表（累计数据）、典型案例、存在问题及工作建议等报送

省局价监竞争处，同时报送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查办案件的处罚

决定书等信息，并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前报送全年工作总结。 

各地对工作中发现的系统性、行业性问题及跨区域案件线

索，及时上报省局。对省局统一部署、交办的案件，要及时上报

案件进展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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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黄革飞；联系电话：027-87255911 

电子邮箱：247624486@qq.com 

 

 

 

        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

2021 年 5 月 11 日 

 


